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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5        证券简称：迪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6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682号文核准，广州迪森热能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488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13.9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657.60万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人民币5,518.304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3,139.296万元，其

中超募资金金额为20,837.296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出具“广会所验字【2012】第10000330335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公

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4 月 24 日止，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初始存放金额 
截至 2017年 4月 24

日累计投入金额 

截至 2017 年 4 月

24 日帐户余额（含

利息） 

太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

工程建设项目 
12,302.00  10,697.04   2,412.74  

广州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

工程技术改造项目 
10,000.00  10,217.87   0.40  

其它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

资金项目（超募资金） 
20,837.30  19,971.24   1,207.83  

合计 43,139.30  40,886.15   3,620.97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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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为降低公司资金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公司计划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包含截止2017年4月24日的募集资金余额3,620.97万元（含利息收入），

资金转出日前少量项目资金后续投入及募集资金专户后期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

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超

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贷款的金额，每十二个月内累计不得超

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30%。公司本次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资金及剩余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距离上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期满十二

个月，且金额未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30%。 

本次计划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四、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合理性、必要性 

目前，公司定位为“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商”。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太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苏州迪森，原募投子项

目资金已基本完成投入；同时，在B端运营领域，公司本年度重点加大“煤改气”

区域天然气锅炉投资运营项目的推广，资金需求量较大；在C端产品与服务领域，

受河北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政策推动，及“以气代煤”清洁能源替代政策的实施，

公司在河北地区业务订单实现大幅度增长，对流动资金需求量较大，因此，计划

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资金2,413.14万元（含利息收入）及剩余超募资

金1,207.83万元（含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经营的资金需要。 

本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授权公司财务部门办理相关

募集资金账户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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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承诺情况 

本公司承诺： 

（一）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现金管理除外）、衍

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二）此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12个月内，公司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也不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但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且持股比例超过50%的

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除外）。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使用首次

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全体董

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实施。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

出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以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现

金管理除外）、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

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决议情况 

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首

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认为：公司拟将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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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经认真审议对该议案表示同意，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迪森股份拟将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迪森股份已出具相关承诺，承诺：“1、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

委托理财（现金管理除外）、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2、此次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后 12 个月内，公司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也不为他人提

供财务资助（但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且持股比例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除外）。” 

迪森股份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有利于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

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该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首次

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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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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